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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
发展专项资金转移支付项目
2024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根据《财

政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

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 号），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委员会宣传部高度重视，严格按规范要求组织开展了 2024 年

度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资金绩效自评

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

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4 年度，财政部分批下达新疆 2024 年中央补助地方国家

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共计 1006 万元，具体如下：

2023 年 11 月，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补

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3〕

198 号），中央财政提前下达新疆 2024 年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

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864 万元；

2024 年 6 月，《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4〕9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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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下达新疆 2024 年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

资金 142 万元。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4〕94 号），财政部随

文下达新疆区域绩效目标，具体为：

2024 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地方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

码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委员会宣传部
实施单位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宣传部

项目资金

年度资金总额

（单位：万元）
1006

其中：财政拨款 1006

其他资金 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 1：扶持乡镇和县城新建影院 5家，促进基层影院发展。

目标 2：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不低于 75部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乡镇和中西部地区县城新建的

数字影院数量
≥5家

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部次 ≥75部次

质量指标 符合城市院线标准影院合格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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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合格率 100%

成本指标

补助新建乡镇和中西部地区县城数

字影院单厅金额

≤10万元/

厅

补助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单片金额 ≤7万元/部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补助乡镇和中西部地区县城新建的

数字影院票房收入
≥870 万元

社会效益

乡镇影院覆盖率 ≥0.11%

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语种数量 ≥2种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补贴对象满意度 ≥90%

（二）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印发的《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补助

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教〔2023〕

215 号）及 2024 年 7 月印发的《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补

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教〔2024〕

96 号），自治区分解下达新疆 2024 年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共计 1006 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下达金额（万元）

1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640

2 新疆广播影视译制中心 224

3 天山电影制片厂 142

合计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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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根据《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

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教〔2024〕96 号），自治区

财政最终随文下达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申报

表为：

2024 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 2024 年度)

项目名称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地方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

码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委员会宣传部
实施单位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宣传部

项目资金

年度资金总额

（单位：万元）
1006

其中：财政拨款 1006

其他资金 0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目标 1：扶持乡镇和县城新建影院 5家，促进基层影院发展。

目标 2：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不低于 75 部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乡镇和中西部地区县城新建

的数字影院数量
≥5家

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部次 ≥75 部次

质量指标

符合城市院线标准影院合格率 100%

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合格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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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指标

补助新建乡镇和中西部地区县城

数字影院单厅金额

≤10 万元/

厅

补助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单片金

额

≤7万元/

部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补助乡镇和中西部地区县城新建

的数字影院票房收入
≥870 万元

社会效益

乡镇影院覆盖率 ≥0.11%

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语种数量 ≥2种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补贴对象满意度 ≥90%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 年度中央财政下达新疆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

展专项资金总额为 1006 万元，资金到位 1006 万元，到位率 100%，

其中：2023 年 12 月提前下达 864 万元，2024 年 7 月下达 142 万

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

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1006 万元，共计执行 1006 万元，执行率 100%。

具体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下达金额

（万元）

实际执行金额

（万元）
执行率

1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640 640 100%

2 新疆广播影视译制中心 224 224 100%



— 6 —

3 天山电影制片厂 142 142 100%

合计 1006 1006 10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根据《财政部 中宣部关于印发〈中央级国家电影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19〕260 号）、《关

于印发<中央级国家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重点制片基地建设发

展项目预算管理规定>等的通知 》(电影专资委〔2021〕1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新财教﹝2018﹞233 号）要求，严格要求资金使用单位在资金

使用范围内支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专项资金，

通过 5 月、8 月绩效监控，对本项目资金使用进行跟踪检查，确

保项目在管理可控范围内顺利实施。总体来看，本项目资金的管

理严格，做到了专款专用、及时拨付、规范支付，保障国家电影

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付需求，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

1.资金分配科学性：

根据《关于做好 2024 年度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电影专资办〔2023〕5 号）、《财

政部 中宣部关于印发〈中央级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19〕260 号）、《关于印发<中

央级国家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重点制片基地建设发展项目预

算管理规定>等的通知 》(电影专资委〔2021〕1 号)、《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新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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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33 号）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标准，自治党委宣传部

经过充分论证，对项目资金进行分配，其中：安排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 640 万元，用于补助我区影院安装使用先进技术设备、支持

我区县城数字影院建设等工作；安排新疆广播影视译制中心 224

万元，用于我区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安排天山电影制片厂 142

万元，用于我区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

2.资金下达及时性：

2023 年 11 月，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补

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3〕

198 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严格落实《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

付管理办法》及《中央级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及时向自治区财政厅报送资金分配使用方案。经

自治区财政厅核准后，于 2023 年 12 月印发《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

教〔2023〕215 号），及时将第一批资金分配下达到位。

2024 年 6 月，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国家电影事业

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4〕94 号），

自治区财政厅于 2024 年 7 月印发《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

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教〔2024〕

96 号），及时将第二批资金分配下达到位。

3.资金拨付合规性：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要求新疆广播影视译制中心、天山电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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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厂严格按照《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财政资金拨付管理规则》等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规定拨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

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4.资金使用规范性：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严格贯彻落实《会计法》、《行政单位财

务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规定，单独设置专项

资金支出明细，确保专款专用。同时，规范专项资金使用逐级审

批程序，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机制，切实管好

用好专项资金。2024 年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

金使用过程中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5.资金执行准确性：

根据《中央级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管理办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合

理安排专项资金执行进度，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进一步规范资助

项目和专项资金管理，确保专项资金执行及时性和准确性。2024

年度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补助我

区影院安装使用先进技术设备、支持我区县城数字影院建设、支

持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等工作。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严格按照财政部印发的《项目支出绩效评

价管理办法》及自治区财政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自治区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的通知》，不断加强绩效目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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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管理体系建设。在绩效目标管理工作中，

按照中央和自治区随文下达的绩效目标，要求相关单位严格落实

绩效管理工作要求，配合开展相关工作；在绩效运行监控工作中，

动态跟踪项目实施进程和专项资金执行进度，监控绩效目标实现

程度，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提出改进意见建议并督促整改落实，

确保项目建设质量、预算执行和绩效目标符合预期目标；在绩效

评价管理工作中，严格按照绩效评价管理相关程序，真实、客观、

公正的对专项资金绩效目标、预算执行、实施效果等情况进行全

面综合评价，有效促进项目资金管理与绩效管理深度融合。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严格落实补助资金“事前审批、事中监管、事后评价”的管理工

作要求，认真履行本级支出责任，确保专项资金足额落实到位、

专款专用，充分发挥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财政部下达新疆区域总体目标是：目标 1：扶持乡镇和中西

部县城新建的数字影院 5 家，促进基层影院发展；目标 2：弘扬

中华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不低于 75 部。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为：目标 1：扶持乡镇和中西部县城新建

的数字影院 5 家，补助新建乡镇和中西部地区县城数字影院 10

万/厅，有效促进基层影院发展；目标 2：积极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民族团结，全年译制少数民族语影片 75 部，少数民族语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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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译制合格率达 100%。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补助乡镇和中西部地区县城新建的数字

影院数量”指标，指标值≥5 家，实际完成值 5 家，完成率 100%，

偏差率 0%。

b.财政部随文下达“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部次”指标，指标

值≥75 部次，实际完成值 75 部，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2）质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符合城院线标准影院合格率”指标，指

标值 100%，实际完成值 100%，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b.财政部随文下达“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合格率”指标，指

标值 100%，实际完成值 100%，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3）时效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中未设定时效指标。

（4）成本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补助新建乡镇和中西部地区县城数字影

院单厅金额”指标，指标值≤10 万/厅，实际完成值 10 万/厅，

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b.财政部随文下达“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补助”指标，指标

值≤7 万/部，实际完成值 5.22 万/部，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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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a.财政部随文下达“补助乡镇和中西部地区县城新建影院票

房收入”指标，指标值≥870 万元，实际完成值 961 万元，完成

率 110%，偏差率 10%。偏差原因：国家在政策和资金上大力支持

影片放映，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县城数字影院给予大力奖励，充分

调动影院放映的积极性，促使票房收入比有较大幅度增长；改进

措施：今后在设置绩效指标时，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将根据实际工

作情况制定指标值，更加精确设置绩效指标。

（2）社会效益

a.财政部随文下达“乡镇影院覆盖率”指标，指标值≥0.11%，

实际完成值 0.11%，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b.财政部随文下达“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语种数量”指标，

指标值≥2 种，实际完成值 2 种，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3）生态效益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中未设定生态效益指标。

（4）可持续影响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中未设定可持续影响指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财政部随文下达“补贴对象满意度”指标，指标值≥90%，

实际完成值 100%，完成率 111.11%，偏差率 11.11%。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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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偏离的绩效目标

经过自评，地市级媒体深度融合发展项目按照财政部设定的

绩效目标均已全部完成，未出现偏离情况。

2.下一步改进措施

a.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不足

绩效目标指标数值设置的精确度仍需提高，进一步加强对电

影行业指标体系框架的建立，根据《中央级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

项资金预算管理办法》及相关补助标准，结合电影事业工作实际

情况，科学合理的设置绩效指标，精准设置指标值。

b.下一步工作实施改进措施

一是继续提高目标设置精确度，根据《中央级国家电影事业

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管理办法》及相关补助标准，结合电影事业工

作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的设置绩效指标，精准设置指标值。确保

项目实施过程中贴合设定的绩效指标。二是继续加强监管责任，

做好每年两次（5 月、8 月）绩效监控。在下一步项目实施过程

中，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将严格按照《财政部 中宣部关于印发〈中

央级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

〔2019〕260 号）要求，加强项目日常监督管理和检查验收等工

作，对资金落实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

10 号）规定，自评标准是：预算执行 10 分、产出指标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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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 30 分、满意度指标 10 分。经自评，2024 年中央补助

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综合评价自评得分为97.97

分，其中：预算执行 10 分、产出指标 47.97 分、效益指标 30 分、

满意度指标 10 分，自评结果为“优”。

（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对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

资金项目实施全面绩效管理。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责任机

制，压实管理责任，认真组织开展项目绩效评估、绩效监控、绩

效评价等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强化预算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切

实增强资金使用单位的支出责任和效率意识，有效发挥中央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确保项目建设有成效。

（三）评价结果将在天山网、自治区财政厅门户网站公开，

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中央及自治区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六、附件

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区域（项

目）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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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

评表

（2024 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

名称
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共中央宣传部

地方主管部门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

传部

资金使用

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

数（B）
分值

预算执行率
得分

（B/A×100%)

年度资金总

额：
1006 1,006.00 10 100% 10

其中：中

央财政资金
1006 1,006.00 10 100% 10

地方财政

资金
——

其他资

金
——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根据《关于做好 2024 年度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

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电影专资办〔2023〕

5 号）、《财政部 中宣部关于印发〈中央级国家电影

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

〔2019〕260 号）、《关于印发<中央级国家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资助重点制片基地建设发展项目预算管理规

定>等的通知 》(电影专资委〔2021〕1 号)、《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办

法》的通知（新财教﹝2018﹞233 号）规定的资金使

用范围和标准，自治党委宣传部经过充分论证，对项

目资金进行分配，其中：安排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640

万元，用于补助我区影院安装使用先进技术设备、支

持我区县城数字影院建设等工作；安排新疆广播影视

译制中心 224 万元，用于我区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

安排天山电影制片厂 142 万元，用于我区少数民族语

电影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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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及时性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补助地方国家

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3〕

198 号）、《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国家电影事业发

展专项资金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4〕

94 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严格落实《中央对地方专

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及《中央级国家电影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预算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及时向自治区财

政厅报送资金分配使用方案。经自治区财政厅核准后，

印发《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教〔2023〕215

号）、《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

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教〔2024〕

96 号），及时将资金分配下达到位。

拨付合规性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要求新疆广播影视译制中心、天山

电影制片厂严格按照《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财政资金

拨付管理规则》等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规定拨付资金，

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

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使用规范性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严格贯彻落实《会计法》、《行政

单位财务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规

定，单独设置专项资金支出明细，确保专款专用。同

时，规范专项资金使用逐级审批程序，建立健全专项

资金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机制，切实管好用好专项资

金。2024 年中央补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使用过程中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

题。

资金管理情况 执行准确性

根据《中央级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管理办

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认真

履行主体责任，合理安排专项资金执行进度，采取积

极有效措施，进一步规范资助项目和专项资金管理，

确保专项资金执行及时性和准确性。2024 年度中央补

助地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补助我区

影院安装使用先进技术设备、支持我区县城数字影院

建设、支持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等工作，其中：下达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640 万元，截止 2024 年 12月 31

日全部执行完毕，资金执行率为 100%；下达新疆广播

影视译制中心 224 万元，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全部

执行完毕，资金执行率为 100%；下达天山电影制片厂

142 万元，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全部执行完毕，资

金执行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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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绩效管

理情况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严格按照财政部印发的《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及自治区财政厅印发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自治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的通

知》，不断加强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

评价管理体系建设。在绩效目标管理工作中，按照中

央和自治区随文下达的绩效目标，要求相关单位严格

落实绩效管理工作要求，配合开展相关工作；在绩效

运行监控工作中，动态跟踪项目实施进程和专项资金

执行进度，监控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发现问题及时反

馈，提出改进意见建议并督促整改落实，确保项目建

设质量、预算执行和绩效目标符合预期目标；在绩效

评价管理工作中，严格按照绩效评价管理相关程序，

真实、客观、公正的对专项资金绩效目标、预算执行、

实施效果等情况进行全面综合评价，有效促进项目资

金管理与绩效管理深度融合。

支出责任履

行情况

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严格落实补助资金“事前审批、事中监管、事

后评价”的管理工作要求，认真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确保专项资金足额落实到位、专款专用，充分发挥专

项资金使用效益。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 1：扶持乡镇和中西部县城新建的数字影院

8家，促进基层影院建设；

目标 1：扶持乡镇和中西部县城新建的数字影院 5家，促

进基层影院建设；

目标 2：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少数民

族语影片译制不低于 75 部次。

目标 2：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全年译制少数民

族语影片 75 部次。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

因和改进

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补助乡镇和中西部地区县城新建

的数字影院数量
≥5家 5 家

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部次 ≥75 部次 75 部次

质量

指标

符合城市院线标准影院合格率 ≥100% 100%

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合格率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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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指标

补助新建乡镇和中西部地区县城

数字影院单厅金额
≤10 万/厅 10 万/厅

补助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单片金

额
≤7万/部 5.22 万/部

效

益

指

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补助乡镇和中西部地区县城新建

影院票房收入
≥870 万元 961 万元

社会

效益

指标

乡镇影院覆盖率 ≥0.11% ≥0.11%

少数民族语影片译制语种数量 ≥2种 2 种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补贴对象满意度 ≥90% 90%

说

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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